
人數 人次 金額 人數
人次

(月)
金額 人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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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,170 3,411.0 11,211,694 161 510 5,083,723 1 1 35,071         －         －         － 1,008 2,900 6,092,900         －           －         －

合　　計 223 651.0 2,460,323 47 153 1,414,025         －         －         －         －         －         － 176 498 1,046,298         －           －         －

本國籍 214 624.0 2,319,473 44 144 1,310,993         －         －         －         －         －         － 170 480 1,008,480         －           －         －

　民　眾 212 618.0 2,278,826 43 141 1,276,649         －         －         －         －         －         － 169 477 1,002,177         －           －         －

　原住民 2 6.0 40,647 1 3 34,344         －         －         －         －         －         － 1 3 6,303         －           －         －

大陸籍

(含港澳)
1 3.0 34,344 1 3 34,344         －         －         －         －         －         －         －         －         －         －           －         －

外國籍 8 24.0 106,506 2 6 68,688         －         －         －         －         －         － 6 18 37,818         －           －         －

合　　計 947 2,760.0 8,751,371 114 357 3,669,698 1 1 35,071         －         －         － 832 2,402 5,046,602         －           －         －

本國籍 940 2,742.0 8,713,553 114 357 3,669,698 1 1 35,071         －         －         － 825 2,384 5,008,784         －           －         －

　民　眾 921 2,686.0 8,595,897 114 357 3,669,698 1 1 35,071         －         －         － 806 2,328 4,891,128         －           －         －

　原住民 19 56.0 117,656         －         －         －         －         －         －         －         －         － 19 56 117,656         －           －         －

大陸籍

(含港澳)
1 3.0 6,303         －         －         －         －         －         －         －         －         － 1 3 6,303         －           －         －

外國籍 6 15.0 31,515         －         －         －         －         －         －         －         －         － 6 15 31,515         －           －         －

資料來源：依據本府及各公所所報資料彙編。

填表說明：1.本表編製2份，於完成會核程序並經機關首長核章後，1份送主計處(室)，1份自存外，應由網際網路線上傳送至衛生福利部統計處資料庫。 
2.新法實施前，請依舊法特殊境遇婦女家庭扶助條例規定填列

填表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審核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業務主管人員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機關首長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主辦統計人員

合計 子女生活津貼 兒童托育津貼緊急生活扶助 傷病醫療補助

總　　計

男

女

法律訴訟補助

彰化縣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服務
中華民國106年第3季( 7月至9月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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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製機關

表 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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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位：人、人次、人次(月)、元


